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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CZZC-JC2023-011  

                                                

  

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类） 

  

  

  

 合同书 

  

  

  

项目名称：农业农村发展项目评审咨询服务项目（三标段）  

  

甲方：               常州市农业农村局                

  

乙方：          江苏名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         常州中采招投标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3  年  6  月  19  日



 

 - 2 - 

江苏省政府采购合同（服务） 

项目名称：农业农村发展项目评审咨询服务项目（三标段）  项目编号：CZZC-JC2023-011 

采购人（甲方）：常州市农业农村局  

咨询人（乙方）：江苏名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常州中采招投标有限公司农业农村发展项目评审咨询服务项目（三

标段）竞争性磋商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常州市农业农村局 （以下简称甲方）、江苏名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乙方），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双方约定共同遵守： 

第一条  工作目标和内容 

（一）甲方购买乙方财务审计服务，由乙方派出人员参与甲方农业农村发展项目

评审咨询服务项目（三标段）的工作，协助甲方完成前述审计项目。 

（二）乙方根据甲方指定的审计事项开展工作。乙方派出人员的职责是按照甲方

审计组的安排和要求，完成安排的工作内容，完成的工作内容应达到甲方审计组要求的

工作目标。 

第二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 

1.乙方不能按本合同第五条约定派出审计人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甲方有权规定采购审计服务的具体内容、要求，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乙方派出

人员的工作情况，要求乙方更换或撤回不能胜任审计服务的派出人员。 

（二）甲方义务： 

1. 按照约定的条件，按时足额支付审计服务费用。 

第三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权利： 

1. 乙方有权对派出人员进行管理，监督派出人员按甲方项目、规章制度及法律法

规的要求完成工作； 

2.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时足额支付审计服务费用。 

（二）乙方义务： 

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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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方根据投标文件派出人员后，必须确保派出人员能够将参与的审计项目实施

完毕，不得更改派出人员。甲方按本合同要求调换、退回派出人员的，乙方应按要求及

时更换符合条件的人员到甲方完成审计服务； 

2.乙方必须约束其派出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实施条例》《国家审计准则》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审计组组长的安排，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审计任务；出具审计报告。 

3. 乙方及乙方派出人员应当在审计项目完成后，及时移交审计实施过程中所形成

的全部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料，并不得将其参与审计工作获取的相关信息用于与所审计事

项无关的目的； 

4. 乙方及乙方派出人员应当对其工作结果负责； 

5. 乙方保证与派出人员签订书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 

6. 乙方对本协议中涉及的派出人员承担国家法律、法规中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一

切责任，若上述人员发生休假、加班、工伤、大病、生育、工资、社会保险、公积金等

任何劳资纠纷，甲方除了根据本合同向乙方支付审计服务费用之外，不承担乙方派出人

员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会保险、公积金、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 

7. 如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乙方派出人员人身及财产受损的，由第三人向乙方派出人

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仅予以必要的协助；乙方派出人员损害未得到足额赔付的，

由乙方自行弥补； 

8. 乙方应教育其派出人员遵守甲方的各项工作规章制度。 

廉政、回避和保密承诺义务 

1. 乙方及派出人员参与审计工作，必须遵守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审计“八

不准”工作纪律及其它各项审计工作纪律、廉政纪律、保密纪律等法律法规和纪律； 

2. 乙方及派出人员在甲方明确其参与审计的工作对象（审计对象）和任务后，乙

方派出人员如与审计对象有利害关系（详见《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应主动向甲方反映并申请回避； 

3. 乙方及其派出人员必须遵守保密协议和保密承诺书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赔偿义务 

乙方及其派出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给甲方造成损

失的，应连带赔偿甲方损失： 

1. 隐瞒审计发现的问题或者与被审计单位串通舞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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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受聘工作从被审计单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3. 将参与审计工作获取的信息用于与审计事项无关目的的； 

4. 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5. 拒绝接受审计组统一领导和监督的； 

6. 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的。 

第四条  服务时间 

服务期为一年，合同一事一签，合同文件在签订前须由成交供应商仔细审核后再

交至常州市农业农村局。  

第五条  派出人员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人员类别等）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 专业类别 

1 张宏梅 女 610323197809287728 1978/09 土木工程 

2 邵志宇 男 429006197903101854 1979/03 土木工程 

3 赢松磊 男 320723198912244811 1989/12 工程管理 

4 李晓玲 女 610527198809102122 1988/09 土木工程 

5 黄飞 男 430121197802200012 1978/02 工程管理 

6 潘丽燕 女 320411197905134028 1979/05 工业与民用建筑 

7 尹爱群 男 432503199211174078 1992/11 土木工程 

8 崔德康 男 340221198810237091 1988/10 电气自动化技术 

9 罗衡林 男 430422198810090711 1988/10 建筑工程施工 

10 鄢捷兴 男 43252419900429671X 1990/04 焊接自动化 

 林晨露 女 330382199202113125 1992/02 项目管理 

第六条  审计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审计服务费根据苏价服【2014】383号文件《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

标准》规定*中标（成交）折扣： 49%   

序号 
咨询 

项目 
收费基数 

差额定率分档累进制收费（‰） 

≤500万元 ≤1000 万元 ≤5000万元 ≤1亿 ≤5亿 >5亿 

1 
竣工结算

阶段 

基本收费 
送审建安 

工程造价 
1.8 1.4 1.1 0.9 0.7 0.5 

效益收费 核减（增）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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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 30%预付款，服务

结束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剩余款项。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违反本协议条款，出现下列行为的，甲方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扣减该项目审计服务费用： 

（一）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发生违反审计廉政纪律和保密规定情形

的，扣减该项目实际发生的全部审计服务费用； 

（二）乙方自行更换投标文件中明确的派出人员的，每自行更换 1人，按每人 1

万元标准扣除审计费用；   

（三）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未按照甲方规定程序开展审计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扣减该项目实际发生的全部审计服务费用； 

（四）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没有按审计组要求完成审计任务的，扣减该项目实际

发生的审计服务费用的 80%； 

（五）乙方应甲方要求更换派出人员后，仍不符合审计工作要求的，扣减该人次

全部审计服务费用的 20%； 

（六）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有其他违反本协议条款行为的，甲方可以根据情节轻

重，扣减该项目实际发生的审计服务费用的 10%-50%。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除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还应当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

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实际损失、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以及因实现

债权而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鉴定费、差旅费、律师费、公证费等。 

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未履行投标文件各项承诺的，甲方将按《江苏省政府采购信

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八条  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乙方放弃 2年内（自本项

目结束次日起算）在甲方采购项目中的投标资格： 

说 
 
 

明 

1、本表费率为上限，合同费率收费基数不得突破费率上限，双方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合同费

率；追加费用实行固定费率标准。 

 2、当审计收费金额在 1000元以下时，按 1000 元收取。 

  3、实行分档费率标准的按差额分档累进方式计算审计费用。 

  4、单个项目审计费（含核减奖励）最高不超过 3万元，对项目审计结果保留复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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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瞒审计发现的问题或者与审计对象串通舞弊，导致严重审计质量问题的； 

（二）利用受聘工作拉业务或从审计对象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三）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四）拒绝接受审计机关指导和监督的； 

（五）故意拖延，或者拒不履行本合同的。 

第九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甲方采购文件、乙方投标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以及

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 

（1）甲方的采购文件； 

（2）乙方的响应文件； 

（3）乙方的服务承诺； 

（4）中标通知书； 

（5）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十条  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商后可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成的

双方同意提交常州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仲裁，裁决是终局，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第十二条  协议一式伍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壹份送财政监管部门备案，均

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事项全部完成后合同自行终

止。 

   

甲方：常州市农业农村局 （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李文群 

联系方式：0519-85682250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九日 

乙方：江苏名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 

联系方式：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九日  

 

 


